
 

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自律委員會 

112年度第一次媒體自律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2023年03月23日（週四）上午11時正  

地點：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 

      (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新吉庄536號) 

主席：委員呂文正 

出席：委員黃雍利、委員陳鐘聲、委員呂文正、委員羅順年、 

      內部委員吳鑑原、內部委員黃培怡 

列席：工程部副理王樹人、節目部主管陳秋好、記者周書聖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討論議案 

立法院會三讀通過「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條文修正

草案，提高拍攝、散布兒少性影像罰則，對於新聞編採須注

意事項。 

委員綜合建議： 

根據三讀條文規定，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

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有性暴力犯罪被害人的姓名

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的資訊，違者處新台幣 6 萬元以上、60

萬元以下罰鍰。而公司新聞除在電視頻道播出外，也有上傳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AB%8B%E6%B3%95%E9%99%A2


youtube、台數科新聞官網，傳播效能擴大，需謹守相關規

範，打造優質的新聞內容。 

節目部回覆： 

針對兒童及少年相關新聞議題，新聞組都相當謹慎處理，絕

不披露被害人相關信息，避免造成二次傷害。另外，針對案

件不詳加說明，以免引起模仿效應，並加強媒體識讀相關內

容，讓閱聽眾更易判別媒體內容。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2:00) 

  



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自律委員會 

112年度第二次媒體自律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2023年06月29日（週四）上午11時正  

地點：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 

      (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新吉庄536號) 

主席：委員呂文正 

出席：委員黃雍利、委員陳鐘聲、委員呂文正、委員羅順年、 

      內部委員吳鑑原、內部委員黃培怡 

列席：工程部副理王樹人、節目部主管陳秋好、記者周書聖 

貳、 主席致詞：略 

貳、 討論議案 

2024大選將即，民調對選舉的影響力可謂不小，對於新聞編採須

注意事項。 

委員綜合建議： 

一份民調都有其目的，首先看問題怎麼問？想要了解什麼？

取樣對象為何？問卷設計...等，有些會以引導式問題或者是

一個題目裡卻有兩個以上的問題，造成不正確的答案，影響

測量效力。更甚者，是以預定好的結果來設計問卷，成為達

成特定目的工具手段，媒體不可不慎。 



節目部回覆： 

說到民調大家都不陌生，從產品到受眾，民調可以說是充斥在生活

中，而政治性民調更是常常出現在媒體上放送，從滿意度調查到幸

福城市大評比，這些數據常被作為執政者執政成效的展現。 

再者，取樣對象的篩選也是關鍵，通常為隨機抽樣，我們就要注意

與母體差異性，再去分析抽樣誤差，這都是在報導中需要注意的，

而非拿到民調報告，就照著提供者的分析結果來報導，這樣容易淪

為政爭工具，影響了媒體的中立性。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2:00) 

  



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自律委員會 

112年度第三次媒體自律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2023年09月28日（週四）上午11時正  

地點：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 

      (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新吉庄536號) 

主席：委員呂文正 

出席：委員黃雍利、委員陳鐘聲、委員呂文正、委員羅順年、 

      內部委員吳鑑原、內部委員黃培怡 

列席：工程部副理王樹人、節目部主管陳秋好、記者周書聖 

參、 主席致詞：略 

貳、 討論議案 

數位匯流下，記者引用新媒體素材該注意之事項。 

委員綜合建議： 

由於新媒體不斷以創新的形式問世，也使主流媒體不得不面對變遷

壓力，社群 媒體分享資訊及網路閱讀行為愈來愈普遍，因此，在數

位匯流時代下，向新媒體取材的新聞產製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網

民發表意見、上傳影片和照片等，均成為電視媒體的報導素材。科

技雖然帶來了傳播形式與媒體內容的改變，但不變的應是新聞的其



對社會的功能，新聞倫理正是支撐此本質的基石。 

節目部回覆： 

媒體的價值在於其公共性，不但對社會有責任，更應被期待能進一

步反思與問責。作為新聞工作者，需要試圖尋求堅持的可能性，這

也是新聞記者面對持續演變的匯流現象，所要思考的新課題。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2:00) 

  



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自律委員會 

112年度第四次媒體自律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2023年12月14日（週四）上午11時正  

地點：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 

      (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新吉庄536號) 

主席：委員呂文正 

出席：委員黃雍利、委員陳鐘聲、委員呂文正、委員羅順年、 

      內部委員吳鑑原、內部委員黃培怡 

列席：工程部副理王樹人、節目部主管陳秋好、記者周書聖 

肆、 主席致詞：略 

貳、 討論議案 

在台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範，在特定的

狀況下，媒體不得對兒童及少年進行報導或記載其姓

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媒體如何平衡保護兒

少與兼顧民眾知的權利？ 

委員綜合建議： 

依兒少法施行細則規定，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訊，

包括「兒童及少年照片或影像、聲音、住所、親屬姓

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或其班級等個人基本資料都是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01&flno=6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10&flno=21


不能揭露的，而且政府公開的資訊，媒體引用也不能

就此免責，須請新聞同仁多加注意。 

節目部回覆： 

新聞部針對兒少新聞皆相當謹慎，不越紅線、維護兒少權

益，並且經過縝密查證事實再行報導，用語必須精確並適

時補充專業資訊，維持新聞客觀報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2:00) 

 


